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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和 
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 

苏整治专班﹝2025﹞6号 

 

关于推广使用建筑保温材料信息监管模块 
的通知 

 

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

链条整治工作专班成员单位，各设区市整治工作专班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《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

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（安委﹝2025﹞3 号）和《江苏省建筑保温材

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（苏安〔2025〕2 号）有

关要求，加强全链条信息监管，省整治工作专班决定推广使用建

筑保温材料信息监管模块，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加强建筑保温材料产品标识管理，督促保温材料生产企业通

过二维码方式在出厂产品或产品包装上标明生产企业、产品名称、

燃烧性能等信息。对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，督促施工、

监理单位运用数字化手段，记录保温材料进场、取样、检测、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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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等信息。强化建筑保温材料产品质量、施工质量的监督抽查。

强化信息共享和数据赋能，实现建筑保温材料安全管理责任全链

条可追溯。 

二、技术方案 

依托江苏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，增设

建筑保温材料信息监管模块，自发文之日起开放使用，相关企业、

工程项目、行业主管部门可对照操作指南（见附件）有序开展使

用。12月 1日起，全面使用系统开展相关工作。 

保温材料生产企业运用系统实现产品“包装赋码”（通过系

统生成批次二维码，并粘贴于产品塑封包装）。工程项目通过扫

描批次二维码获取产品信息后，补充进场验收、检测、施工等信

息，最终形成建筑单体的全链条信息二维码，张贴在建筑物主入

口的醒目位置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过系统记录建筑保温材料的

监督抽查信息。具体包括 5类信息。 

（一）产品信息。建筑保温材料生产企业登录系统，录入建

筑保温材料产品信息，包括生产企业、批次编号、产品名称、合

格证信息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燃烧性能等级、合格证、出厂检验

报告（含燃烧性能）、型式检验报告等。 

（二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。市场监管部门登录系统，录

入或以数据对接方式导入本级建筑保温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
不合格信息，包括生产企业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抽查时间、检测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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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等。 

（三）施工进场报验信息。工程项目施工单位登录系统，开

展建筑保温材料进场报验，在获取产品信息基础上，完善进场报

验信息，包括进场时间、数量、设计要求、使用部位、影像资料

等，并核验建筑保温材料产品出厂时二维码关联的合格证、出厂

检验报告（含燃烧性能）、型式检验报告。 

（四）施工审核信息。工程项目监理单位登录系统，审核进

场报验信息，审核是否满足设计要求，同时上传见证取样信息，

包括取样时间、见证人员信息、影像资料、检测单位、检测结果、

复验报告等。没有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，由建设单位负责此项工

作。 

（五）施工质量监督抽查信息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登录

系统，录入工程项目建筑保温材料施工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信息，

包括抽查时间、抽查人员、抽查部位、抽查结果、抽查结果附件

等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工作推进。要建立“省级统筹指导，市县具体落

实”的工作机制。其中，各级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

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系统推广使用，一体推进建筑保温材料信息化

工作。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推动建筑保温材料生产企业应用系

统录入建筑保温材料产品信息，落实产品“包装赋码”；录入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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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保温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信息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推动工程项目应用系统，填报施工进场报验信息、施工审核信

息，录入建筑保温材料施工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信息。工业和信

息化等各行业主管部门配合推动建筑保温材料生产企业做好建

筑保温材料产品信息录入和产品“包装赋码”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要强化政策解读和宣传指导，督促企

业、工程项目严格应用系统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，全面

提升建筑保温材料生产、流通、施工、检测等环节信息化水平。 

（三）发挥数据效能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充分依托系统提

升工作效能，强化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，不断探索和发挥保温材

料数据在问题追溯、风险研判、预测预警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。 

（四）完善服务保障。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和

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将于近期组织开展

培训。各地要加强政策、技术等保障力度，精准施策，深入企业，

帮扶服务，统筹做好企业、项目正常生产运行和系统推广使用顺

利实施。 

联系人：丁侦原，联系电话：025-51868613。 

 

附件：建筑保温材料信息监管模块操作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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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 

安全管理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 

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 

（江苏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承办单位：省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  经办人：丁侦原  电话：025-51868613 共印40份 


